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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函
地址：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

承辦人：陳俊成

電話：02-23937231#582

傳真：02-23945743

電子信箱：chuncheng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產字第1101092384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2021農村鮮食米點創意競賽-活動說明書.pdf)

主旨：本署「2021全國農村稻香米點創意競賽」自即日起至110

年8月4日止受理申請，請惠予公布並鼓勵貴轄符合資格之

單位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計畫係為鼓勵全國農村食品業者以國產稻米為原料創

作米點，並透過後端銷售及推廣，提升農村產業競爭力，

帶動整體地方經濟發展，歡迎符合參賽資格之單位踴躍報

名。

二、參賽對象：

(一)依法設立之農民團體、農會或農業合作社。

(二)須具實體銷售據點及常態性產品之產製能力，得獎後需

持續銷售至少3個月。

三、競賽主題：

(一)以國產稉米為主要原料，搭配臺灣在地農特產品，研發

一款可於市面販售之創意「米點」，如壽司、米飯捲、

飯糰、米漢堡、米披薩或米粒之點心類等創意產品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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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品質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、即時鮮食食品等相關

法規規定。

(三)國產稉米使用量應佔總重量百分比70％以上。

四、獎勵措施：

(一)通過資格審查之產品給予1,000元研發獎勵金。

(二)獲獎產品分別給予新臺幣5萬元(第1名)、2萬元(第2

名)、1萬元(第3名)及3千元(4至7名)之獎勵金。

(三)對外宣傳獲獎產品及促銷優惠等資訊，吸引媒體報導及

民眾關注（視疫情調整執行方式）。

五、本案執行期程(暫定)：

(一)競賽報名：公告日起至8月4日止。

(二)入圍名單公告：本年8月12日前。

(三)全國賽：本年8月25日。

六、申請方式：符合參賽條件之業者，請於110年8月4日前填妥

本活動說明書所附報名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逕向中華

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提出申請。

七、本案連絡人：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陳薇

如小姐(電話：02-26101010轉213；Email:lilian.

chen@cgprdi.org.tw)。

正本：宜蘭縣農會、屏東縣農會、新北市農會、桃園市農會、新竹縣農會、苗栗縣農

會、臺中市農會、彰化縣農會、南投縣農會、雲林縣農會、嘉義縣農會、臺南市

農會、高雄市農會、臺東縣農會、花蓮縣農會、澎湖縣農會、基隆市農會、新竹

市農會、臺中地區農會、嘉義市農會、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、臺北市農會、高雄

市高雄地區農會、金門縣農會、連江縣農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

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

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

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本署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

署

副本：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(含附件)、本署糧食產業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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